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 〔2017〕39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加强郑州市通信基础设施

规划工作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通信基础设施是国家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,是保障国家网络

信息安全、推进网络强省及我市 “宽带中国”示范城市建设的重

要载体。为加快构建高速、移动、安全、泛在的下一代信息通信

基础设施,经市政府研究,现就进一步加强城市通信基础设施规

划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充分认识加强通信基础设施规划的重要意义

通信基础设施是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公共基础

—1—



设施。将通信局房、基站、铁塔、光缆、管道线路等通信基础设

施纳入城市规划,既是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电信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291号)的基本要求,更是加

快构建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、协调推进四化同步发展的重要保

障。为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,加强城乡通信基础设施建设

工作尤为重要。统筹规划、科学布局通信基础设施,对于加快推

动 “全光网城市”全面升级,深化互联网在制造业、服务业、农

业等经济社会各行业领域的渗透融合,促进产业变革和商业、服

务、管理模式创新,提升信息消费水平、拓展网络经济空间具有

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认识,进一步强化

顶层设计,实现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与城乡总体规划和土地利

用总体规划充分衔接,依法保障通信基础设施的规范建设和安全

运行。

二、建立完善通信基础设施规划体系

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 《住房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息

化部关于加强城市通信基础设施规划的通知》(建规 〔2015〕132

号)、《河南省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与保护办法》 (省政府令第165

号)和 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移动通信基站建

设发展的意见》(豫政办 〔2015〕83号)、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加快 “宽带中原”建设推进网络提速降费的意见》(豫政

办 〔2015〕130号),结合我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及修编工作,

统筹规划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用地,合理确定通信光缆、通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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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、铁塔、基站等通信基础设施的布局原则,推进集约化建设和

升级改造,确保通信基础设施适应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信息通信技

术发展要求。

各地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要会同市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,以城

市总体规划、通信行业发展规划和有关标准规范为依据,结合城

市发展布局、人口分布和信息发展规划等,加快通信基础设施专

项规划编制工作。

各县 (市、区)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

时,要深化城市总体规划和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确定的通信基

础设施用地布局,提出通信管线控制要求,将通信基础设施纳入

城市黄线管理范围,通信基础设施规划有关内容列入土地出让的

规划设计条件中。

建设单位应根据规划设计条件,同步规划建设用地红线内的

通信管道、设备间和楼内通信暗管,预留基站的设备机房和天线

位置。

三、加强各类规划协调衔接

各级各部门在规划建设车站、机场、公路、铁路、城市道

路、桥梁、轨道交通、人防以及旅游度假、文化、体育、城市公

共绿地等重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时,要统筹考虑通信基础

设施建设需求,将通信管线、基站、铁塔建设一并纳入规划、同

步实施。各县 (市、区)规划部门审查审批老旧城区改造规划,

以及新建住宅区、商业区、地下综合管廊等建设项目的规划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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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,要将相关通信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和预留安装条件作为审查

的重要内容。市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应提前参与对上述项目控制

性详细规划、修建性详细规划审查等工作。对于因城市改造等需

迁移的通信基础设施,由各县 (市、区)政府牵头统一组织协调

规划局、通管办、国土资源局、城建委、交通委、城管局、住房

保障局、园林局、数字办等部门,为通信企业提供替代路由、站

址,科学制定迁改实施方案,落实迁改赔补标准,杜绝强行拆除

通信基础设施行为,切实保障通信信息网络安全畅通。

四、做好通信基础设施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工作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

编制工作,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模式,组织开展专项规划编制。由

市通管办牵头,市规划局、国土资源局、城建委、交通委、城管

局、住房保障局、园林局、数字办等部门配合,各单位要加强沟

通协调,根据职能分工,协调联动,完善通信基础设施协调推进

机制,加快通信基础设施建设,进一步夯实我市通信基础设施建

设的基础,营造良好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环境。

2017年3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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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办:市通管办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五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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